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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所屬事業財政部所屬事業財政部所屬事業財政部所屬事業 103 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核定本核定本核定本核定本）））） 

103年7月3日院授發管字第1031400863號函核定 

壹、本要點依國營事業工作考成辦法第 3條及第 11條訂定，經報行政

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貳、本部所屬各事業機構之年度工作考成依本要點辦理。 

參、本部所屬各事業機構年度工作考成之面向及權數如次： 

一、臺灣金融控股公司（詳附件 1） 

（一）業務經營        70 

（二）財務管理         13 

（三）其他             17 

二、臺灣土地銀行（詳附件 2） 

（一）業務經營        45 

（二）財務管理         21 

（三）人力資源管理    14 

（四）其他             20 

三、中國輸出入銀行（詳附件 3） 

（一）業務經營        73 

（二）財務管理          9 

（三）人力資源管理     9 

（四）其他              9 

四、臺灣菸酒公司（詳附件 4） 

（一）業務經營        46 

（二）財務管理         19 

（三）生產管理      12 

（四）企劃管理            4 

（五）人力資源管理    10 

（六）環境保護及工業安全 6 

（七）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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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政部印刷廠（詳附件 5） 

（一）業務經營        35 

（二）財務管理         15 

（三）企劃管理       5 

（四）生產管理      29 

（五）人力資源管理    10 

（六）環境保護及工業安全  5 

（七）其他              1 

肆、各事業應按本要點所訂之「經營績效評估面向、指標、權重、目

標值及評量計算方式」辦理自評。 

伍、本要點所訂評估指標每項最高 100分，最低 0分。 

陸、年度虧損經調整配合政策因素後，除與預算數及上年度審定決算

比較有明顯改善情形者外，總評分以不超過 80分為原則。 

柒、若本部依限於 103年 3月底將所屬事業初核結果報院，則指標之

計算依事業初編決算辦理核算；若逾 4 月 30 日方將初核結果報

院，則依行政院決算辦理核算；若逾 7 月 31 日，則依審計部審

定決算辦理核算。 

捌、本部辦理初核及行政院辦理複核作業時，除依本工作考成實施要

點各項評估指標之計算公式核算分數外，得依各項指標目標值設

定之挑戰度、社會輿情觀感，酌予增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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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臺灣金臺灣金臺灣金臺灣金融融融融控控控控股股份有限股股份有限股股份有限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 數權 數權 數權 數 評評評評 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 
業務 
經營 

(70％) 
 
 

1.子公司經營

成效 
 

臺灣銀行(85%) 
臺銀人壽(10%) 
臺銀證券(5%) 

 63 1.子公司研訂其經營績效之

評估面向、指標、目標值、

權重及評量計算方式，經報

奉核定，據以辦理自評。 
 （（（（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1-1、、、、1-2、、、、1-3）））） 
2.依據各子公司之分數，並按

配分比例，加權計算。 

2.提升經營綜

效事項 
 

發揮交叉銷售綜效 
(1)整合行銷分期繳終身保

險商品之保費收入新臺

幣5.5億元 
(2)整合行銷證券開戶代收

件7,350件 

7 1.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

（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相同者得基

準分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財務 
管理 

(13％) 
 

3.權益報酬率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 100
％ 

 7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

準分80，每增（減）0.05個
百分點，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

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

0.05個百分點加（減）1分。

（50%） 

4.資本適足率 集團合格資本淨額／集團

法定資本需求 ×100％ 
6 與主管機關所定審查標準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

每增（減）0.5個百分點加（減）

2分。 

其他 
(17％) 

5.風險管理能

力 
5.1達成主管機關要求集團

風險管理揭露或申報事

項 

2 
 

遵循主管機關規定，依限完成

資訊揭露或申報者得基準分

80分，有具體強化或改善績效

加2分，有缺失者減2分。 

5.2金控集團整合性風險管

理機制執行成效 
3 
 
 
 
 

 

訂定金控集團各項整合性風

險管理機制，並落實執行得基

準分80分，配合風險管理之組

織、策略、流程及資訊等構面

，有具體強化或改善績效加2
分，有缺失者減2分。 

5.3督導子公司落實執行風

險管理 
3 督導子公司依風險監控標準

，落實風險管理，執行成效良

好者得基準分80分，有具體強

化或改善績效加2分，有缺失

者減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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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 數權 數權 數權 數 評評評評 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 
 6.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成效 3 財政部於年度內選定外部公

正單位評估各事業之公司治

理成效，由該單位依其認定之

公司治理指標予以評鑑等

級，並依評鑑後之等級給分。 

等
級 

外部評鑑
分數 

主管機關
給分 

A 95以上 90以上 
B 90~95 80~89 
C 80~89 70~79 
D 80以 下 70以下 

 

7.配合政府政

策提供多元

化金融保險

服務 

(1)配合政府文創產業發展

政策，對文化創意產業

提供所需資金，預計授

信餘額年度成長10% 
(2)落實政府因應高齡化社

會之政策方向，年度內

預計推展符合高齡化金

融商品或服務計2項 

2 年度內達成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較預定目標事項增加或

有其他配合政策提供金融服

務事項者每件加5分，未達預

定目標事項者每件減5分。 

8.踐履企業社

會責任 
(1)配合國家發展公益社會

政策，舉辦大型扶幼護

老公益活動  
(2)辦理就學貸款、青年安心

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及推

展微型保單，加強照顧

青年及社會弱勢族群 
(3)執行綠色採購及清淨家

園 

1 年度內達成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較預定目標事項增加或

有其他踐履企業社會責任事

項者每件加5分，未達預定目

標事項者每件減5分。 

9.法規遵循 違法受處分件數 2 1.年度內無違法受處分件數

者得基準分80分，有特殊具

體優良事例者，每件加1分
，有重大不良事例且受處分

者（含以前年度申訴案件於

本年度確定受處分者），每

件減10分，但機構主動發覺

並移送偵辦、處分者，及申

訴中案件，不在此限。 
2.年度內受違法處分件數較

前一年增加者，本項得分

不得高於 80分，但增加之

件數係機構主動發覺並移

送偵辦、處分者，不在此

限。 



 5

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 數權 數權 數權 數 評評評評 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量 計 算 方 式 
 10.廉政業務

推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

整體清廉滿意度』及『持
續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
分別加3分、加2分、加1
分；排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
整體清廉滿意度』及『持
續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
3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
2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
減1分。(排名併列者，併
同加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

政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
實施要點」第3點廉潔事
蹟之員工，適時予以公開
表揚及獎勵者，1名加1
分，最高加至3分；遴薦
人員參與本部廉潔楷模
選拔者，經獲選1名者加2
分，最高加至4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
，經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
究行政責任者，1名減1
分，最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

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
之重點缺失，經檢討改正
後，考核年度內，未再稽
核發現相同缺失者，加3
分；若再稽核發現相同缺
失者，1案減1分，最多減
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
獲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
至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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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  臺灣銀行臺灣銀行臺灣銀行臺灣銀行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業務 
經營 

（50％） 

1.營收成長率 （本年營業收入－去年營

業收入）/去年營業收入×100
％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2.基本獲利率 
 

營業利益/平均總資產×100
％ 

7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0.05個
百分點，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 

3.淨利成長率 （本年本期淨利－去年本

期淨利）/去年本期淨利×100
％ 

1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2分。 
註：本項各年度淨利應各扣除

處分閒置及非營業資產利

益再行計算。 

4.淨利率 本期淨利/營業收入×100％ 1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0.2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2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 

5.逾放比率 5.1逾放比率：逾期放款（含

催收款）⁄放款總額×100
％ 

3 各季逾放比率平均數與金管會

統計之本國銀行各季逾放比率

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0.1個百分點

，減（加）2分。 
註：逾期放款包括甲類及乙類。 

5.2逾放比率增減情形：本年

各季逾放比率平均數－

去年各季逾放比率平均

數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75分，每增（減）0.05個百

分點，減（加）1分。 

6.存放比率 年放款平均餘額/年存款平

均餘額×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加（減）1分。 
註：臺銀之年存款平均餘額應

扣除優惠存款不利因素影

響數後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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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7.平均利差 放款平均利率－存款平均

利率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註：臺銀之存款平均利率應扣

除優惠存款不利因素影響

數後計算之。 
8.手續費收入

成長 
(本年手續費收入-去年手續

費收入 )/去年手續費收入

×100％ 

4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5％
加（減）1分。 

9.政策任務達

成力 
9.1辦理新臺幣附隨業務 

計畫目標： 
(1)受託經理新臺幣調撥

、 運 送 業 務

3,120,000,000千元 
(2)受託經理新臺幣回籠

券整理業務1,016千
捆 

(3)受託經理新臺幣鈔券

銷燬業務330千捆 

2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各項專業任

務考核項目之計畫目標，報財

政部核定。 
1.與核定計畫目標相同者得基

準分 80分，每增(減)1.5%，
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9.2辦理退伍、退休金等優惠

存款 
計畫目標： 
退伍、退休金等優惠存

款416,000,000千元 

2 
 
 
 
 

9.3辦理各項專案貸款業務 
計畫目標： 
(1)就學貸款18,500,000

千元 
(2)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第二案27,000,000千
元 

(3)扶植中小企業放款

210,000,000千元 

3 
 

9.4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業務 
計畫目標： 
代理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車

輛交通設備、資訊設備

用品、事務設備、辦公

場所設備及用品油料、

服務類項目、保險、圖

書暨教育用品、產業輔

導類等共同供應契約集

中採購18,000,000千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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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9.5辦理公保業務 

計畫目標：保險費收入

20,945,000千元 

1 
 

 

9.6辦理勞退基金業務 
計畫目標：執行政府基

金管理績效－代辦費率

撙節程度：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臺
灣銀行代辦手續費率 -
代辦費率上限)÷代辦費

率上限×100% 
註 :與監理會核定費率

上限比較，減少為加

分、增加為減分。 

1 

10.國際化相

關事項 

10.1掌握區域經濟整合趨
勢，積極拓展海外分支
機構，開發新種業務 
(1)預定於103年底前取

得大陸主管機關對
上海嘉定支行之籌
建許可，並進行籌
建 

(2)預定於103年10月底
前向大陸主管機關
遞件申請設立廣州
分行 

(3)預定於103年底前向
緬甸主管機關遞件
申請設立緬甸仰光
辦事處 

(4)預定於103年底前向
澳洲主管機關遞件
申請設立雪梨分行 

2 1.達成設定目標者，得基準分80
分，未完成一件扣10分，每提

前5日，加0.25分。 
2.為加強服務海外臺商，積極開

發新種業務，每件新商品或新

業務加2分，最多以10分計。 
 

10.2增加全球通匯往來銀

行家數 
通匯行較上年度增加

30家 

1 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
，每增（減）1家，加（減）1
分。 

11.顧客滿意

度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執行計

畫書，報財政部核備 
5 與目標值85％相同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1個百分點

，加（減）1分。 
12.子公司經

營成效 
臺銀保經 
營收達成率:本年營業收入/
預算營業收入×100% 

2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財務 13.權益報酬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100％ 6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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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管理 

（20％） 
 

率  分80，每增（減）0.05個百分
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 

14.資本適足
率 

自有資本淨額/風險性資產
總額×100％ 

5 與法定數8％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80分，每增（減）0.5個百
分點加（減）2分。 

15.流動準備
率 

央行規定流動資產/應提流
動準備之各項存款×100％ 

4 在央行規定之法定下限10％以
上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1個百
分點加1分，未達央行規定之法
定下限10％者0分。 

16.存款占淨
值比率 

存款總額/淨值×100％ 2 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5個百分點
加（減）1分。 

17.不良債權
處理率 

已處理不良債權/（年初逾放
餘額＋本年新增逾放金額）
×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加（減）1分。 
註：已處理不良債權=本年清理

列報逾期放款之金額（現
金收回＋協議分期償還免
列報＋呆帳轉銷＋其他） 

人力資
源管理 
（14％） 

18.員工生產
力 

(本年員工生產力－去年員
工生產力)/ 去年員工生產
力×100％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年
度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為本年度各
月平均值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19.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人
費率)/ 去年用人費率×100
％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業
收入×100％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減（加）1分。 
註：本年度用人費在與上年度數

值比較時，應扣除增提5年攤
提勞退基金之帳面金額。 

其他 
（16％） 
 

20.利率風險 利率敏感性缺口/淨值×100
％ 

4 利率風險±50％得基準分80分
，在目標值以內，每往0％趨近
1％，加0.4分；在目標值以外，
每遠離目標區間1％，減0.4分。
並以當年度各季平均數為評量
基準。 
註：利率敏感性缺口=1年內利

率敏感性資產－1年內利
率敏感性負債。 

 21.信用風險 放款備抵呆帳/逾期放款總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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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額×100％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加（減）1分。 

註：逾期放款包括甲類及乙類。 

22.市場風險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損益/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總額

×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註：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係指

遠匯、換匯、利率交換、

換匯換利、選擇權、資產

交換等6項交易。損益係指

上述交易當年度已實現之

損益。 

23.投資風險 長期股權投資損益/長期股

權投資×100％ 

 

3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1 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1

個百分點，加（減）1 分。

（50%） 

註：長期股權投資損益係指長

期股權投資股息收入。 

24.法規遵循 違法受處分件數 2 1.年度內無違法受處分件數者

得基準分80分，有特殊具體優

良事例者，每件加1分，有重

大不良事例且受處分者（含以

前年度申訴案件於本年度確

定受處分者），每件減10分，

但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及申訴中案件，不

在此限。 

2.年度內受違法處分件數較前

一年增加者，本項得分不得

高於 80分，但增加之件數係

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不在此限。 

25.廉政業務

推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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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現

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再

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案
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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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  臺銀人壽保險臺銀人壽保險臺銀人壽保險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業務 
經營 

（63％） 
 

1.保費收入 1.1本年保費收入／年度預

算目標× 100％ 
4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1.2（本年保費收入－去年保

費收入）/去年保費收入

×100％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2.營收成長率 （本年營業收入－去年營

業收入）/去年營業收入×100
％ 

6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3.淨利成長率 （本年本期淨利－去年本

期淨利）/去年本期淨利×100
％ 

1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2分。 
註：本項各年度淨利應各扣除

處分閒置及非營業資產利

益再行計算。 
4.淨利率 本期淨利/營業收入×100％ 1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0.05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基

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50%） 
5.資金運用淨

收益率 
 

淨投資收入／【（期初資金

運用總額＋期末資金運用

總額－淨投資收入）/2】× 
100％ 

11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0.05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基

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50%） 
6.政策任務達

成力 
 

6.1辦理軍人保險及替代役
役男保險業務 
計畫目標： 
(1)辦理軍人保險承保作

業，提供國軍優質服
務加保80,000人次 

(2)辦理軍人保險及替代
役役男各項給付作
業，確保官兵權益給
付12,000人次 

4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各項專業任
務考核項目之計畫目標，報財
政部核定。 
1.與核定計畫目標相同者得基
準分 80分，每增(減)1.5%，
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7.顧客滿意度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執行計 6 與目標值85％相同者，得基準



 13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畫書，報財政部核備 分80分，每增（減）1個百分點

，加（減）1分。 

8.各項保單業

務繼續率 

辦理各項保單業務繼續率

執行情形 

7 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個百分點，加

（減）1分。 

註：目標值以主管機關所訂「

人身保險業提升保險服務

招攬品質計畫」之長期壽

險契約第13個月繼續率應

大於82%，第25個月繼續率

應大於77%為準。 

9.分期繳商品

初年度保費

收入成長率 

(本年分期繳商品初年度保

費收入-去年分期繳商品初

年度保費收入)/去年分期繳

商品初年度保費收入×100

％ 

6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加（減）2分計算。 

10. 各種準備

金達成率 
 

本年期末各種準備金餘額

／本年期末各種準備金預

算目標×100％ 

6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11. 營業費用

占保費收

入比率 

營業費用／保費收入×100

％ 

4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1個百分

點，減（加）1分。 

2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12.逾放比率 逾放比率：逾期放款（含催

收款）⁄放款總額×100％ 

3 1.各季逾放比率平均數與金管

會統計之本國銀行各季逾放

比率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80分，每增（減）0.1

個百分點，減（加）2分。（

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若逾放比率低

於本國銀行各季逾放比率平

均數，基準分為80分），每

增（減）0.05個百分點，減（

加）1.5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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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財務 
管理 

（15％） 

13. 權益報酬

率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100％ 
 

6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0.05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基

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50%） 
14. 資本適足

率 
自有資本總額/風險性資產

總額×100％ 
6 與法定數200%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80分，每增（減）1.5個
百分點，加（減）1分。 

15. 不良債權

處理率 
已處理不良債權／（年初逾

放餘額＋本年新增逾放金

額）X 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基

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分

點，加（減）1分。 
註：已處理不良債權=本年清理

列報逾期放款之金額（現

金收回＋協議分期償還免

列報＋呆帳轉銷＋其他）

。 
人力資

源管理 
（14％） 

16. 員工生產

力 
（本年員工生產力－去年

員工生產力）/去年員工生產

力×100％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年

度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為本年度各

月平均值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基

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分

點，加（減）1分。 

17.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人

費率）/去年用人費率×100
％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業

收入×100％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基

準分75分，每增（減）10個百

分點，減（加）1分。 

其他 
（8％） 

18. 風險管理

之執行 
落實執行風險管理件數 5 每年定期依據「保險業風險管

理實務守則『應』執行條文之

審視標準」，逐項檢視是否完

全符合規定，如全部符合者，

得基準分80分，如有不符合時

，每一項減1分；另配合風險管

理之組織、策略、流程及資訊

等構面，每完成一件具體風險

管理建置作業或提升控管效能

者，每件加1分，有重大不良事

例者每件減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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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19.法規遵循 違法受處分件數 2 1.年度內無違法受處分件數者

得基準分80分，有特殊具體優

良事例者，每件加1分，有重

大不良事例且受處分者（含以

前年度申訴案件於本年度確

定受處分者），每件減10分，

但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及申訴中案件，不

在此限。 
2.年度內受違法處分件數較前

一年增加者，本項得分不得

高於 80分，但增加之件數係

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不在此限。 
20. 廉政業務

推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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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

現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

再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
案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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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  臺銀證券臺銀證券臺銀證券臺銀證券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業務 

經營 

（58％） 

1.營收成長率 （本年營業收入－去年營

業收入）/去年營業收入×100

％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2.基本獲利率 

 

營業利益/平均總資產×100

％ 

7 1.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0.05個百分點

，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 

3.淨利成長率 （本年本期淨利－去年本

期淨利）/去年本期淨利×100

％ 

1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加（減）2分。 

註：本項各年度淨利應各扣除

處分閒置及非營業資產利

益再行計算。 

4.淨利率 本期淨利/營業收入×100％ 1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0.2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2

個百分點，加（減）1分。（

50%） 

5.證券自營業

務 

 

5.1認購（售）權證發行總

金額1.5億元 
3 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千萬元，加（

減）1分 

5.2資產交換新增客戶數：

資產交換新增客戶數5

人 

1 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人加5分。 

註：資產交換客戶數係指選擇

權端客戶 

5.3債券附條件業務達成率： 

債券附條件交易營運量

/債券附條件交易預算

營運量×100% 

3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分

，每增（減）0.5個%，加（減

）1分。 

註：債券附條件交易營運量係

指RS+RP(附條件交易日平

均營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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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6.證券經紀業

務 
6.1證券經紀營運量成長率

：本公司證券經紀營運

量成長率 -證券市場經

紀營運量成長率 
證券市場經紀營運量成

長率：(本年證券市場經

紀營運量 -去年證券市

場經紀營運量)/去年證

券市場經紀營運量 

3 
 

與證券市場成長率比較，相同

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減）

0.5個百分點，加（減）1分。 
註：經紀營運量係為上市、櫃

營運量之合計，扣除臺灣

金控集團及政府基金下單

之營運量。 
 

6.2證券經紀業務市占率：

本年證券經紀業務市占

率 -去年證券經紀業務

市占率 
證券經紀業務市占率：(
證券經紀業務營運量 -
臺灣金控集團及政府基

金下單之營運量)/證券

市場經紀業務營運量 

3 
 
 
 
 
 
 
 

與去年實際市占率比較，相同

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

0.005個百分點，加（減）1分。 
 
 
 
 

7.證券融資業

務 
7.1證券融資平均餘額成長

率：本公司證券融資餘

額成長率 -證券市場融

資餘額成長率 
證券市場融資餘額成長

率：(本年證券市場融資

平均餘額 -去年證券市

場融資平均餘額 /去年

證券市場融資平均餘額 

4 與證券市場融資餘額成長率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每

增（減）0.5個百分點，加（減

）1分。 
註：證券融資餘額係指全年證

券融資平均餘額。 

7.2融資平均餘額市占率：(
本年證券融資平均餘額

市占率 -去年證券融資

平均餘額市占率) 
證券融資平均餘額市占

率：本公司證券融資平

均餘額 /證券市場融資

業務平均餘額 

4 
 

與去年實際市占率比較，相同

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

0.01個百分點，加（減）1分。 

8.證券承銷業

務成長率 
8.1證券承銷營運量成長率-

發行市場證券承銷營運

量成長率 
發行市場證券承銷營運

量成長率：(本年發行市

場證券承銷營運量 -去
年發行市場證券承銷營

運量)/去年發行市場證

券承銷營運量 

4 
 
 
 
 
 
 

與發行市場證券承銷營運量成

長率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0.5個百分點，

加（減）1分。 
註：證券承銷營運量係為上

市、櫃營運量之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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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8.2（本年承銷營運量-去年

承銷營運量）/去年承銷

營運量×100％ 

4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5個
百分點加（減）1分。 

9.政策任務達

成力 
 

9.1建立共同行銷提升交叉

銷售綜效 
計畫目標： 
透過臺銀共同行銷證券

櫃檯新增證券開戶件數

7,350件 

5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各項專業任

務考核項目之計畫目標，報財

政部核定。 
1.與核定計畫目標相同者得基

準分 80 分，每增(減)1.5%，
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10.國際化相

關事項 
 

辦理海外企業來台第一、二

上市櫃與籌資及銷售外幣

計價有價證券等案件 2件 

2 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5%，加（減）

1分。 
11.顧客滿意度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執行計

畫書，報財政部核備 
6 與目標值85％相同者，得基準

分80分，每增（減）1個百分點

，加（減）1分。 
財務 
管理 

（17％） 

12. 權益報酬

率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100％ 
 

8 1.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0.05個百分點

，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 

13. 資本適足

率 
自有合格資本/風險性資產

總額×100％ 
 

5 與法定數150％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80分，每增（減）10個
百分點加（減）2分。 

14. 營業證券

評價損失

占淨值比

率 

營業證券評價損失 /淨值

×100％ 
 

4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減（加）1分。 
註：本指標值將計算營業（含

承銷及自營）評價損益之
合計數，若貸餘比率為負
值；借餘則為正值，標值
平均比率應小於12%。 

人力資

源管理 
（14％） 

15.員工生產力 (本年員工生產力－去年員
工生產力)/ 去年員工生產
力×100％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年度
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為本年度各
月平均值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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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16.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人

費率)/ 去年用人費率×100
％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業收

入×100％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
，減（加）1分。 
 

其他 
（11％） 

17.信用風險 融資提存備抵呆帳/逾放款

總額×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加（減）1分；惟當年度逾

放款總額為0者，得100分。 
18.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之改善 

 
2 年度內無逾越市場交易部位限

額且交易符合本公司停損機制

者得基準分80分，違反規定者

每件減1分，年度內有具體改善

或提升績效者每件加1分。 
19.作業風險 錯帳淨損失/證券經紀及承

銷手續費收入×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減（加）1分。 
如當年度錯帳淨損失為0者，得

100分。 

20.法規遵循 違法受處分件數 2 
 
 
 
 
 
 

1.年度內無違法受處分件數者

得基準分80分，有特殊具體優

良事例者，每件加1分，有重

大不良事例且受處分者（含以

前年度申訴案件於本年度確

定受處分者），每件減10分，

但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及申訴中案件，不

在此限。 
2.年度內受違法處分件數較前

一年增加者，本項得分不得

高於 80分，但增加之件數係

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不在此限。 
21.廉政業務推

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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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評量計算方式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

現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

再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
案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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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土地銀行土地銀行土地銀行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權權權數數數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業務 

經營 

（45％） 

1.營收成長率 （本年營業收入－去年營

業收入） /去年營業收入

×100％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2.基本獲利率 

 

營業利益/平均總資產×100

％ 

7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0.05個

百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3.淨利成長率 （本年本期淨利－去年本

期淨利） /去年本期淨利

×100％ 

1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 75 分，每增（減）1％，

加（減）2分。 

註：本項各年度淨利應各扣除

處分閒置及非營業資產利

益再行計算。 

4.淨利率 本期淨利/營業收入×100％ 1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 分，每增（減）0.2個

百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0.2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5.存放比率 年放款平均餘額/年存款平

均餘額×100％ 

3 與全體本國銀行平均存放比率

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

每增（減）1個百分點加（減）

1分。 

6.平均利差 放款平均利率－存款平均

利率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7.手續費收入

成長 

(本年手續費收入-去年手續

費收入 )/去年手續費收入

×100％ 

4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0.5

％加（減）1分。 

8.政策任務達

成力 
8.1辦理各項專案貸款業務 

計畫目標： 
(1)承作青年安心成家購

屋優惠貸款220億元 
(2)承作勞工保險紓困作

業81億元 

2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各項專業任

務考核項目之計畫目標，報財

政部核定。 
1.與核定計畫目標相同者得基

準分 80 分，每增(減)1.5%，
加(減)1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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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權權權數數數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8.2配合政府振興經濟授信

業務 
計畫目標： 
(1)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業

務平均金額2,910億
元 

(2)辦理民營企業放款業

務平均金額5,770億
元 

(3)承作屬六大新興產業

融資金額530億元 

3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9.國際化相關

事項 
 

9.1 積極推展海外據點，開

發新種業務 
(1)預定於103年底前完

成大陸第二據點天

津分行之籌建及開

業 
(2)預定於103年11月底

前完成大陸第三據

點武漢分行之設立

評估及取得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之同

意 

2 1.達成設定目標者，得基準分80
分，未完成一件扣10分，每

提前5日，加0.25分。 
2.為加強服務海外臺商，積極開

發新種業務，每件新商品或

新業務加2分，最多以10分
計。 

  

9.2 通匯行較上(102)年度增

加 30家 
1 與目標值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

，每增（減）1家，加（減）1
分。 

10.逾放比率 10.1逾 放 比 率 ： 逾 期 放    
款（含催收款） ⁄放款

總額×100％ 

3 各季逾放比率平均數與金管會

統計之本國銀行各季逾放比率

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0.1個百分點

，減（加）2分。 
註：逾期放款包括甲類及乙類。 

10.2逾放比率增減情形：本

年各季逾放比率平均

數－去年各季逾放比

率平均數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 75分，每增（減）0.05個
百分點，減（加）1分。 

11.顧客滿意

度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執行計

畫書，報財政部核備 
5 與目標值 85％相同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1 個百分

點，加（減）1分。 

12.子公司經

營成效 
土銀保經 
營收達成率：本年營業收入

/預算營業收入×100% 

2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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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權權權數數數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財務 
管理 

（21％） 

13. 權益報酬

率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100％ 6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每增（減）0.05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14. 資本適足

率 
自有資本淨額/風險性資產

總額×100％ 
5 與法定數 8％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 80 分，每增（減）0.5 個

百分點加（減）2分。 

15. 流動準備

率 
央行規定流動資產/應提流

動準備之各項存款×100％ 
4 在央行規定之法定下限 10％以

上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 1個

百分點加 1 分，未達央行規定

之法定下限 10％者 0分。 

16. 存款占淨

值比率 
存款總額/淨值×100％ 2 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5 個百分

點加（減）1分。 

17. 不良債權

處理率 
已處理不良債權/（年初逾放

餘額＋本年新增逾放金額）

×100％ 
 

4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個百

分點加（減）1分。 
註：已處理不良債權=本年清理

列報逾期放款之金額（現金收

回＋協議分期償還免列報＋呆

帳轉銷＋其他） 

人力資

源管理 
（14％） 

18. 員工生產

力 
(本年員工生產力－去年員

工生產力)/ 去年員工生產

力×100％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年
度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為本年度各

月平均值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19.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人

費率)/ 去年用人費率×100
％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業

收入×100％ 

7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減（加）1分。 
註：本年度用人費在與上年度

數值比較時，應扣除增提 5
年攤提勞退基金之帳面金

額。 
其他 

（20％） 
20.利率風險 利率敏感性缺口/淨值×100

％ 
4 利率風險±50％得基準分80分

，在目標值以內，每往0％趨近

1％，加0.4分；在目標值以外，

每遠離目標區間1％，減0.4分。

並以當年度各季平均數為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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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權權權數數數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基準。 
註：利率敏感性缺口=1年內利

率敏感性資產－1年內利

率敏感性負債。 
21.信用風險 放款備抵呆帳/逾期放款總

額×100％ 
4 與全體本國銀行平均覆蓋率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80分，每

增（減）1 個百分點加（減）1
分。 
註：逾期放款包括甲類及乙類。 

22.市場風險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損益/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總額

×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註：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係指

遠匯、換匯、利率交換、

換匯換利、選擇權、資產

交換等 6 項交易。損益係

指上述交易當年度已實現

之損益。 
23.投資風險 長期股權投資損益/長期股

權投資×100％ 
 

3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1 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1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註：長期股權投資損益係指長

期股權投資股息收入。 
2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成效 3 財政部於年度內選定外部公正

單位評估各事業之公司治理成

效，由該單位依其認定之公司

治理指標予以評鑑等級，並依

評鑑後之等級給分。 

等
級 

外部評鑑
分數 

主管機關
給分 

A 95以上 90以上 
B 90~95 80~89 
C 80~89 70~79 
D 80以 下 70以下 

 

25.法規遵循 違法受處分件數 
 

2 1.年度內無違法受處分件數者

得基準分80分，有特殊具體優

良事例者，每件加1分，有重

大不良事例且受處分者（含以

前年度申訴案件於本年度確

定受處分者），每件減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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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權權權數數數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但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及申訴中案件，不

在此限。 
2.年度內受違法處分件數較前

一年增加者，本項得分不得

高於 80分，但增加之件數係

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不在此限。 
26. 廉政業務

推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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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權權權數數數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現

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再

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案
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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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中國輸出入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 

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業務經營 
（73％） 

1.營收成長率 （本年營業收入－去年

營業收入）/去年營業收

入×100％ 

1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2分。 

2.輸出業務整

體成長：放

款、保證、輸

出保險業務

量占我國出

口貿易值比

率之成長 

(放款、保證、輸出保險

業務金額)/我國出口貿

易值*100% 

2 與前三年平均數比較，相同者

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0.04
百分點加（減）1分。 
註：出口貿易值依主計總處發

布之資料為準。 

3.授信（含放

款、及保證）

業務成長率 

3.1放款業務成長率 
（本年放款營運量－

去年放款營運量）/
去 年 放 款 營 運 量

×100％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3.2保證業務成長率 
（本年保證承做額－

去年保證承做額）/
去 年 保 證 承 做 額

×100％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4.輸出保險業

務成長率 
 

（本年輸出保險承保金

額－去年輸出保險承保

金額）/去年輸出保險承

保金額×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5.政策任務達

成力 
 55 依財經相關部會之振興出口相

關方案或計畫，訂定各項專業

任務考核項目之計畫目標報財

政部核定。年度中如財經相關

部會另新增振興出口相關新方

案或計畫，則應於新方案或計

畫核定實施 1 個月內，依實際

計畫實施期間，按比例滾動修

正考核項目之計畫目標，報財

政部核定。 
 5.1 配合財經部會所提

之振興出口相關方

案或計畫，協助廠

商拓展外銷 
 

9 辦理振興及強化出口融資、轉融

資及輸出保險等專案業務之促

進出口貿易金額，達成計畫目

標新臺幣525億元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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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5.2 促進出口至新興市

場之貢獻度：配合

經貿政策及對新興

市場 
(1)輸出融資核准金額

占本行輸出融資核

准金額之比率 
(2)承保金額占本行輸

出保險業務承保金

額之比率 

8 1.配合經貿政策及對新興市場

輸出融資核准金額占本行輸

出融資核准金額之比率達成

計畫目標52%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百分點，

加（減）1分。(50%) 
2.配合經貿政策及對新興市場

承保金額占本行輸出保險業

務承保金額之比率達成計畫

目標45.71%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百分點，加

（減）1分。(50%) 

 5.3 提供與輸出入及重

大工程有關之信

用，以增強我國廠

商國際競爭能力，

並促進關聯產業升

級 
5.3.1 

辦理輸出入融資，

協助廠商拓銷海外

市場及引進國外技

術、設備或重要原

物料，促進國內產

業升級 :輸出入融

資核准金額 

 
 
 
 
 
 

9 

 
 
 
 
 
1.辦理輸出入融資業務，達成計

畫目標新臺幣142億元者，得

基準分80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 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 

 5.3.2 
提供保證業務以協

助我國廠商增強競

爭能力：保證承做

金額 

 
5 

1.辦理保證業務，達成計畫目標

新臺幣 95億元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1
％加（減）1分。（50%） 

 5.4 辦理輸出保險，以協

助廠商管理貿易風

險 
5.4.1 

辦 理 全 球 通 及

D/P、D/A、O/A、

L/C 等各項輸出保

險項目金額 

 
 

 
 
4 

1.辦理全球通及D/P、D/A、O/A
、L/C等各項輸出保險金額達

成計畫目標新臺幣770億元

者，得基準分80分，每增（

減）1%，加（減）1分。（

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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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5.4.2  

辦理再保險分出及

分入，增進輸出保

險承保能量：輸出

保險業務承保金額 
 

4 1.辦理再保險分出及分入，輸出
保險業務承保金額達成計畫
目標新臺幣549億元者，得基
準分80分，每增（減）1.5%
，加（減）1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50% ） 

 5.4.3  
辦理輸出保險逾期

及理賠案件 

4 年度內依本行理賠作業要點辦
理，且無違法受業務主管機關
處分或糾正者得基準分80分，
有重大不良事件且受處分者每
件減10分，有缺失事件且受糾
正者每件減5分。年度內有逾期
案件於理賠前洽催收回每件加
1.5分，有理賠後追償收回每件
加3分。年度內受業務主管機關
違法處分或糾正件數較前一年
增加者，本項得分不得高於80
分。 

 5.4.4  
輸出保險發揮專業

能力協助出口廠商

拓展新興市場，辦

理徵信核保案件 

4 1.新興市場之徵信案件達成計
畫目標2,656件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
減）1分。(50%) 

2.新興市場之核保案件達成計
畫目標2,200件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
減）1分。(50%) 

配合經貿政策及加強對新興市
場拓銷地區係指經濟部選定之
重點拓銷市場及新興市場。 

 5.5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5.5.1 

提供轉融資服務，

協助我國產品拓展

外銷市場：核准轉

融資金額 

 
 
4 

 
 
核准轉融資金額達成計畫目標
4.4億美元者，得基準分80分，
每增（減）1%，加（減）1分。 
每新增1家轉融資銀行據點，加
2分。 

 5.5.2 
參與國際聯合貸款

業務 

4 1.國際聯合貸款達成計畫目標
7,144萬美元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5%，加（
減）1分。(50%) 

2.國際聯合貸款數與前3年實際
數平均值，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50%) 



 31

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6.逾放比率 逾放比率：逾期放款/放

款總額×100％ 
 

2 1.各季逾放比率平均數與金融

會統計之本國銀行各季逾放

比率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80分，每減（增）0.1
個百分點，加（減）2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並以每增（減）

0.05個百分點，減（加）1.5
分計算。(50%) 

7.顧客滿意度

及舉辦貿易

相關研討會

及座談會滿

意度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執行

計畫書，報財政部核備 
6 1.顧客滿意度與目標值（85％）

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每

增（減）1個百分點，加（減

）1分。(50%) 
2.舉辦貿易相關研討會及座談

會滿意度與目標值（85％）

相同者，得基準分80分，每

增（減）1個百分點，加（減

）1分。(50%) 

財務管理 
（9％） 

8.權益報酬率 本 期 淨 利 / 平 均 權 益

×100％ 
 

2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0.05個
百分點，加（減）1 分。（50
％）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50
％） 

9.資本適足率 自有資本淨額/風險性資

產總額×100％ 
5 與目標值8％相同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2個百分點，

加（減）1分。 
10.不良債權處

理率 
已處理不良債權案件數/
（年初不良債權案件數

＋本年新增不良債權案

件數）×100％ 

2 與目標值 10％相同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 個百分點，

加（減）1分；如當年度逾放比

率不高於 0.5％者，得 100分。 
人力資源

管理 
（9％） 

11.員工協助出

口貢獻度 
(本年員工協助出口貢獻

度－去年員工協助出口

貢獻度)／去年員工協助

出口貢獻度×100％ 
員工協助出口貢獻度： 
（輸出融資+輸出保險）

業務所創造之出口金額/
年度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為本年度

各月平均值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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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12.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

人費率)/ 去年用人費率

×100％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
業收入×100％ 

4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減（加）1分。 

其他 
（9％） 

13.風險管理 13.1信用風險：備抵呆帳

/逾期放款×100％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若當年度放款備

抵呆帳占逾期放款總額比率高

於全體本國銀行覆蓋率時，基

準分為 80 分），每增（減）1
個百分點加（減）1分。 
註：逾期放款包括甲類及乙類。 

13.2利率風險：利率敏感

性缺口/淨值×100％ 
4 利率風險±120％得基準分 80

分，在目標值以內，每往 0％趨

近 1％，加 0.17分；在目標值

以外，每遠離目標區間 1％，減

0.17 分。並以當年度各季平均

數為評量基準。 
註：利率敏感性缺口=1 年內利

率敏感性資產－1 年內利

率敏感性負債。 
14.法規遵循 違法受處分件數 

 
2 1.年度內無違法受處分件數者

得基準分80分，有特殊具體優

良事例者，每件加1分，有重

大不良事例且受處分者（含以

前年度申訴案件於本年度確

定受處分者），每件減10分，

但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及申訴中案件，不

在此限。 
2.年度內受違法處分件數較前

一年增加者，本項得分不得

高於 80分，但增加之件數係

機構主動發覺並移送偵辦、

處分者，不在此限。 
15.廉政業務推

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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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現

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再

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案
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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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臺灣菸酒臺灣菸酒臺灣菸酒臺灣菸酒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業務經營 
（46％） 

1.營業收入 1.1 營業收入決算數/營
業收入預算數×100
％ 

3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加（減）

0.5分。 
1.2（本年營業收入－前 3

年營業收入平均數）

/前 3 年營業收入平

均數×100％ 

6 與前 3 年營業收入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每

增（減）1％加（減）1分。 

2.營業利益 2.1 營業利益決算數/營
業利益預算數×100
％ 

5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2.2（營業利益決算數－

前 3 年營業利益平

均數）/前 3 年營業

利益平均數×100％ 

5 與前 3 年營業利益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每

增（減）1％，加（減）1分。 

3.淨利成長率 （本年本期淨利－前 3
年本期淨利平均數）/前
3 年本期淨利平均數）

×100％ 

1 與前 3 年本期淨利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每

增（減）1％，加（減）1分。 

4.淨利率 本期淨利/營業收入×100
％ 

1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 個百分點

加（減）0.5分。 
5.繳庫盈餘達

成率 
本年度繳庫盈餘實際數/
本年度繳庫盈餘預算數

×100％ 

2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6.國內市場占

有率成長 
本年主要產品國內市場

占有率－去年主要產品

國內市場占有率/去年主

要產品國內市場佔有率

×100％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主要產品為菸、酒、啤酒 

7.提昇國際競

爭力 
 

7.1國外市場成長率：（本

年外銷金額－前 3
年外銷平均金額）/
前 3 年外銷平均金

額×100％ 

5 
 

與前 3 年外銷平均金額比較，

相同者得基準分 75 分，每增

（減）1％，加（減）1 分。 
 

7.2產品參加國際評比獲

獎次數 
1 參加 Monde Selection評鑑會，

與目標得獎數（31面）相同者，

得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1
獎牌，增（減）1分。 
註：目標得獎數為 2000至 2011

年平均得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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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8.新產品貢獻

率 
新產品營業收入/全部產

品營業收入×100％ 
7 與目標銷值（12%）比較，相同

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

1%，加（減）0.5分。 
9.顧客滿意度 於年度開始前訂定執行

計畫書，報財政部核備 
5 與目標值（85％）相同者，得

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 個

百分點，加（減）1分。 
財務管理

（19％） 
10.權益報酬率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100

％ 
 

3 10.1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

準分 80，每增（減）0.05
個百分點，加（減）1 分。

（70%） 
10.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

者得基準分 75 分，每增

（減） 0.05 個百分點，

加（減） 1分。（30%） 
11.資產報酬率 本期淨利/平均資產總額

×100％ 
 

4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0.5個百分點，

加（減）1分。 

12.短期償債能

力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3 個

百分點，加（減）1分。 
13.長期償債能

力 
 

13.1 自有資本比率：權

益/資產總額×100
％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13.2 固定長期資產適合

率：（固定資產＋

長期投資）/（權

益＋長期負債）

×100％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0.5
個百分點，加（減）1分。 

14.應收帳款週

轉率成長 
（本年應收帳款週轉率

－前 3 年應收帳款週轉

率平均數） /前 3年應收

帳款週轉率平均數×100
％ 
應收帳款週轉率：營業

收入/平均應收帳款 

4 與前 3 年應收帳款週轉率平均

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
分，每增（減）1％，加（減）

1.5分。 

15.固定資產週

轉率成長 
(本年固定資產週轉率－

去年固定資產週轉率)/ 
去年固定資產週轉率

×100％ 
固定資產週轉率:營業收

入/平均不動產、產房及

設備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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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生產管理

（12％） 
16.生產成本降

低程度 
毛利變動率：(本年銷貨

毛利率－法定預算毛利

率 )/ 法定預算毛利率

×100％ 

5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17.存貨週轉率

成長 
(本年存貨週轉率－去年

存貨週轉率)/去年存貨

週轉率)×100％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
平均存貨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註：存貨係指製成品、在途貨

品與商品。 
18.營業費用撙

節率 
營業費用/法定預算營業

費用×100％-100％ 
2 較預算目標節省者，得基準分

80分，每減（增）1％，加（減）

0.5分。 
企劃管理 
（4％） 

19.研發費用成

長率 
研究發展費用/營業收入

×100％ 
2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20.全面品質管

理有效提案

比率 

全面品質管理有效提案

比率=有效提案件數/目
標提案件數 
 
備註： 

有效提案係經實施單位採用

並執行；目標提案件數按全

公司人數之 25%來計算(不足

1 人以 1人計)。 

2 實際提案件數達目標件數者得

80 分，未達目標件數者每少 1
件扣 0.1分。 
另有效提案比率每增 0.1 加 2
分。 

人力資源

管理 
（10％） 

21.員工生產力 (本年員工生產力－去年

員工生產力)/ 去年員工

生產力×100％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
年度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以本年度

各月之平均值計算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2分。 

22.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

人費率)/ 去年用人費率

×100％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
業收入×100％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減（加）2分。 

環境保護

及工業安

全 
（6％） 

23.環保執行力 年度受罰件數、金額 3 詳如備註一 

24.職災發生率 員工傷害人次數/百萬總

經歷工時（不含交通事

故） 

3 詳如備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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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其他 
（3％） 

25.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成效 2 財政部於年度內選定外部公正

單位評估各事業之公司治理成

效，由該單位依其認定之公司

治理指標予以評鑑等級，並依

評鑑後之等級給分。 

等
級 

外部評鑑
分數 

主管機關
給分 

A 95以上 90以上 
B 90~95 80~89 
C 80~89 70~79 
D 80以 下 70以下 

 

26.廉政業務推

動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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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現

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再

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案
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備註一： 
1.依本年度內環保受罰件數及金額二項加權平均，計算公式如下：N＝(N1＋N2) /2；計

分方式：E＝75－(N/10％)，E最高值以 100分為限。 
(1)過去受罰件數（金額）平均值係指前五年度中取數字居中三年度之平均值。 
(2)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小於 1時以 1計算。 
(3)當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小於 1或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小於新台幣 6萬元時，N2＝0。 

N1＝(本年度受罰件數－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 /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100％ 
N2＝(本年度受罰金額－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 /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100％ 

2.年度內有重大環保或污染糾紛事件發生者嚴予扣分，辦理環保或污染防制工作情形良
好者酌予加分，連續 2年未受罰，酌加 10分。 

備註二： 
本年度職災發生率發生率與過去職災發生率平均值（前五年度中取數字居中三年度

之平均值）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該比率每增(減)5％，減 (加)1分，全年

無災害者酌加 5分。另是以下事項辦理成效酌予加(減)分：(1)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及緊急應變演練，辦理成效優良，酌予加分，成效欠佳者扣分（須提供具體事蹟）。

(2)年度內有重大工安事件發生者嚴予扣分，辦理工安衛生工作情形良好者酌予加分

（須提供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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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財政部印刷廠財政部印刷廠財政部印刷廠財政部印刷廠 

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業務經營 
（35％） 

1.營業收入 1.1 營業收入決算數/營
業收入預算數×100
％ 

5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1.2（本年營業收入－前

3 年營業收入平均

數）/前 3 年營業收

入平均數×100％ 

10 與前 3 年營業收入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每

增（減）1％，加（減）1分。 

2.營業外收入

成長率 
（本年營業外收入－去

年營業外收入）/去年營

業外收入×100％ 

3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0.5分。 
註：營業外收入不包含賠償收

入。 
3.新業務營收

成長率 
（本年新業務營業收入

－去年新業務營業收

入）/去年新業務營業收

入×100％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0.5分。 
註：新業務係指本廠核心業務

（發票的印製及發售、各

機關預決算書、公報、有

價證券）以外之業務及新

增加之產品和服務。 
4.營業利益 4.1 營業利益決算數/營

業利益預算數×100
％ 

5 
 

達成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
分，每增（減）1％，加（減）

1分。 

4.2（本年營業利益決算

數－去年營業利益

實際數）/去年營業

利益實際數×100％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5.淨利成長率 （本年本期淨利－去年

本期淨利）/去年本期淨

利×100％ 

1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 75 分，每增（減）1％，

加（減）1分。 
6.淨利率 本期淨利/營業收入×100

％ 
1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1 個百分點，

加（減）0.5分。 
財務管理

（15％） 
7.權益報酬率 本期淨利/平均權益×100

％ 
 

5 1.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

分 80，每增（減）0.05個百

分點，加（減）1分。（50%） 
2.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0.5
個百分點，加（減）1 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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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8.資產報酬率 本期淨利/平均資產總額

×100％ 
 

5 達成年度預算目標者得基準分

80分，每增（減）0.5個百分點，

加（減）1分。 

9.短期償債能

力 
營運資金百分比： (流動

資產－流動負債) /資產

總額×100％ 

5 達成目標區間 10〜20％者得基

準分 80分，每增（減）1 個百

分點，加（減）1分。 
企劃管理 
（5％） 

10.投資計畫執

行力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執行

決算數/固定資產投資計

畫預算數×100％ 

5 達成目標值90％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個百分點，加

（減）2分。 
生產管理 
（29％） 

11.原料存貨持

有天數 
365天/原料存貨週轉率 
原料存貨週轉率=全年

原料成本/本年平均原料

存貨金額 

7 1.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減（增）1 天，

加（減）3分。（50%） 
2.與去年實績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 75分，每減（增）1天，

加（減）1分。（50%） 
12.成品存貨週

轉率 
全年銷貨成本/本年平均

製成品存貨金額 
7 1.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

分 80分，每增（減）1 次，

加（減）3分。（50%） 
2.與去年實績比較，相同者得基

準分 75分，每增（減）1 個

百分點，加（減）1分。（50%） 
13.生產(印製)

計劃目標達

成率 

生產(印製)計畫決算數/
生產(印製)計畫預算數

×100％ 

5 達成目標值95％者得基準分80
分，每增（減）1個百分點，加

（減）1分。 
14.生產成本目

標達成率 
單位生產成本決算數/單
位 生 產 成 本 預 算 數

×100% 

10 1.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

分 80 分，每增（減）1%，減

（加）0.5分（佔權數 50%）。 
2.與前 3 年度實績平均值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

每增（減）1%，減（加）0.5
分（佔權數 50%）。 

人力資源

管理 
（10％） 

15.員工生產力 (本年員工生產力－去年

員工生產力)/ 去年員工

生產力×100％ 
員工生產力：營業收入/
年度實際員額 
年度實際員額以本年度

各月之平均值計算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 75分，每增（減）1％，

加（減）2分。 

16.用人費率 (本年用人費率－去年用

人費率)/ 去年用人費率

×100％ 
用人費率：用人費用/營
業收入×100％ 

5 與去年實際數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增（減）1％，

減（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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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環境保護

及工業安

全 
（5％） 

17.環保執行力 年度受罰件數、金額 3 1.依本年度內環保受罰件數及

金額二項加權平均，計算公

式如下： 
N＝(N1＋N2) /2； 
計分方式：E＝75－(N/10％)，
E最高值以 100分為限。 
(1)過去受罰件數（金額）平均

值係指前五年度中取數字

居中三年度之平均值。 
(2)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小於 1

時以 1計算。 
(3)當過去受罰件數平均值小於

1 或過去受罰金額平均值小

於新台幣 6萬元時，N2＝0。 
N1＝(本年度受罰件數－過

去受罰件數平均值) /過去受

罰件數平均值×100％ 
N2＝(本年度受罰金額－過

去受罰金額平均值) /過去受

罰金額平均值×100％ 
2.年度內有重大環保或污染糾

紛事件發生者嚴予扣分，辦

理環保或污染防制工作情形

良好者酌予加分，連續 2 年

未受罰，酌加 10分。 
18.職災發生率 員工傷害人次數/百萬總

經歷工時（不含交通事

故） 

2 本年度職災發生率與過去職災

發生率平均值（前五年度中取數

字居中三年度之平均值）比較，

相同者得基準分 75分，該比率

每增(減)5％，減 (加)1 分，全

年無災害者酌加 5分。 
另是以下事項辦理成效酌予加

(減)分： 
(1)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緊

急應變演練，辦理成效優

良，酌予加分，成效欠佳者

扣分（須提供具體事蹟）。 
(2)年度內有重大工安事件發生

者嚴予扣分，辦理工安衛生

工作情形良好者酌予加分

（須提供具體事蹟）。 
 

其他 19.廉政業務推 推動廉政業務 1 年度內未發生符合下列各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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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面 向面 向面 向 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評 估 指 標 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計 算 公 式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 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評 量 計 算 方 式 
（1％） 動  標加減分項目之情形者得基準

分 80分。加減分項目如下： 
1.清廉信心指標 
(1)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總排名前3名者，依序分別

加3分、加2分、加1分；排

名最低者減1分。 
(2)本部廉政問卷調查之「『整

體清廉滿意度』及『持續

進步信心度』之平均值」

較前一年度進步最多前3
名，依序分別加3分、加2
分、加1分；退步最多者減

1分。(排名併列者，併同加

減分)。 
2.反貪倡廉成效 
(1)年度內主動發掘符合「財政

部表揚獎勵廉潔楷模實施

要點」第3點廉潔事蹟之員

工，適時予以公開表揚及

獎勵者，1名加1分，最高

加至3分；遴薦人員參與本

部廉潔楷模選拔者，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2)員工年度內發現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事件，經

查證屬實且經檢討追究行

政責任者，1名減1分，最

多減至5分。 
3.採購秩序健全 
(1)辦理採購個案，前經本部採

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之重

點缺失，經檢討改正後，

考核年度內，未再稽核發現

相同缺失者，加3分；若再

稽核發現相同缺失者，1案
減1分，最多減至3分。 

(2)年度內遴薦人員參與本部

績優採購人員選拔，經獲

選1名者加2分，最高加至4
分。  


